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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Q＆A一份(10875200A00_ATTCH1.doc)

主旨：為因應汛期來臨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業已修正「天然災

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Q＆A（問答資料）」。檢附上開問

答資料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3年3月14日總處培字第10300262

34號書函辦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除外)

副本： 2014-03-17
09:38:02

（人事處代決）


